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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服务协议书

甲方：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乙方：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签订地点：



6

康巴什区第七中学地块（团结路遗址）考古发掘项目

采购服务协议书

甲方：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乙方：

项目名称：康巴什区第七中学地块（团结路遗址）考古发掘项目

项目概况：康巴什区第七中学项目位于康巴什北区，总用地面积为102998平方米，项目

在考古勘探时发现23处古代灰坑，需对23处古代灰坑进行考古发掘，发掘面积约2000-

3000平方米。

为确保地下文化遗产安全，推动工程建设顺利进行，依据甲方提供的拟建项目勘探报告

，由乙方对本项目区域勘探发现的古代灰坑进行考古发掘。甲、乙双方本着“既有利于工

程建设，又有利于文物保护”的原则，经过协商，就该建设项目考古发掘工作签订本协议

。

第一条协议依据

1.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十五号)

1.2《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八十四号)

1.3《关于加强基本建设工程中考古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家文物局文物保发[2006]42号)

1.4《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经费预算定额管理办法》(国家文物局[90]文物字第248号)

1.5《田野考古工作规程》(2017年试行)

1.6《内蒙古自治区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工作管理办法》

1.7《考古发掘管理办法》

1.8《考古工地安全施工规范》

1.9项目考古勘探报告

第二条工作时间

服务期限： 30日历天 。

服务期限要求：需配合考古发掘技术单位（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进行考古发掘，

如遇不可抗力因素或重大考古发现，工期顺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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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工作费用及支付方式

3.1签约酬金合计人民币： 元整(¥: 元)上述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发掘过

程中产⽣的⽔费、 电费、围挡保护、安全等措施费、⼈⼯费、机械费、差旅费、保险费

、企业管理费、技术支持和后勤保障费、税⾦、利润等考古发掘费用，项目中标价即为合

同价，无论发掘面积的增加或减少，合同价不予调整。

3.2付款方式：①合同签订生效后，采购人向供应商拨付第一期工作经费，为合同总价的

30%。乙方须提前向甲方提供对应金额的有效发票，甲方在收到有效发票且达到付款条件

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0.00%；②现场发掘工作经甲方及考古发掘技术单

位验收合格后，乙方须提前向甲方提供对应金额的有效发票，甲方在收到有效发票且达

到付款条件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0.00%；③完成本协议约定的考古发掘

工作且相关文物移交、备案等手续经甲方确认完成后，乙方须提前向甲方提供对应金额

的有效发票，甲方在收到有效发票且达到付款条件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40.00%。

第四条双方责任与义务

4.1甲方责任与义务

1、按照有关规定，检查乙方工作进度和工作质量。

2、完成土地征用、青苗树木补偿、拆除地上地下障碍物，负责协调与项目所在地各级政

府及群众的关系，确保发掘工作不受外界干扰。

3、在乙方未完成约定考古发掘工作的区域内，甲方原则上不进行施工建设。如因项目整

体推进需要分区施工的，甲方应提前7日书面通知乙方，乙方配合甲方做好已发掘区域文

物保护工作后，甲方可开展对应区域施工，双方就具体施工范围协商确定。特殊情况包括

但不限于应急抢险、政府指令等，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

4、组织项目区域内文物保护工作事项的论证等有关会议。

5、为乙方提供临时水、电等协调帮助。

6、在项目后续施工过程中，如有新的文物遗存(古遗址、古墓葬)或重要考古发现，甲

方必须立即停工，并在24小时内通知乙方，乙方须在接到通知后7个工作日内进场完成发

掘清理工作，乙方完成发掘清理并向甲方出具书面完工通知后，甲方方可恢复施工。

4.2乙方责任与义务

1、开工前乙方应做好工作人员的安全思想教育和安全注意事项并做好交底记录，听从甲

方及考古发掘技术单位（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协同配合

考古发掘技术单位开展项目考古发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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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照《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科学组织考古发掘，乙方应依据甲方要求按时配备足够技

术工人和劳务工人，乙方委派现场工作人员应熟悉并遵守文物保护法规，具备良好的文

物保护意识和职业操守，按考古工作规范清理和保护文物，确保出土文物安全。未经甲

方及考古发掘技术单位共同书面许可，乙方不得将任何出土文物携离项目属地，不得私

自接触、藏匿出土文物。

3、乙方须自备项目考古发掘过程中所需的一切器材设备。

4、按照协议工作期限，配合考古发掘技术单位完成考古发掘工作，并向甲方移交场地。

5、在现场工作的乙方人员在不违反安全操作规范的前提下，应服从甲方项目负责人管理

，按甲方要求供应考古发掘劳务服务，确保考古发掘劳务服务质量，同时应遵守甲方的

安全制度及相关规章制度，对项目相关的所有考古资料、工程信息承担永久保密义务，未

经甲方书面许可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

6、如有重大发现(重要遗迹现象等)，乙方须在发现后1小时内口头报告甲方，并于24小

时内提交书面情况报告，乙方不得擅自处置该发现。

7、乙方使用的机械、车辆和其他工具设施以及乙方的管理人员和雇用的民工等由乙方全

权负责。包括施工现场和生活场所等凡是乙方人员活动的地方，其人身安全和财物安全

等由乙方全权负责；乙方的人员在现场或其他地方对他人造成伤害，或对别的单位的设

施造成损坏的，责任由乙方自负。

8、乙方须按甲方的时间要求完成考古发掘项目劳务服务工作，不得无故延长工作时限。

9、乙方必须严格按照考古发掘及有关建设规程进行施工，确保施工安全。开挖土方时，

必须按照基坑开挖的规范和放坡系数的要求来进行，土方应按指定的地点堆放，保证施工

道路畅通。如不按规程施工，造成的人员及设备的损伤，责任由乙方负责。

10、乙方须按照甲方具体要求，在项目现场搭建临时建筑设施，费用乙方须自行解决。

11、因乙方原因造成甲方其他设备损坏，由乙方负责修复并承担相关费用。

12、乙方投标配备的考古发掘项目组成人员须全部到场履职、不得更换；否则甲方有权单方

面解除合同。

4.3安全管理要求

1、乙方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应做到制度上墙、文明施工。

2、乙方须协助甲方做好考古现场的安全管理工作，组织及协调现场人员维持现场秩序，

保证考古发掘工作顺利进行。

3、乙方必须采取必要的人防、物防、技防措施，加强安全管理及夜间值守，确保工作人

员、出土文物和考古资料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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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乙方在考古发掘过程中全权负责所提供工作人员、机械的安全问题，并承担由此产生

的相关费用。

5、乙方施工应注意边坡稳定，加强检查工作，做好墓葬加固支撑，设置支撑挡土板。

第五条违约责任及争议解决

5.1甲方违约责任

1、未按协议约定提供有关资料、数据和工作条件，导致乙方无法按协议约定完成工作任

务，甲方承担逾期责任。

2、擅自终止协议，已支付工作经费不得要求返还。

5.2乙方违约责任

1、因乙方技术工人和劳务工人配备不足，致使工作进度缓慢无法达到甲方进度要求，经

甲方书面催告后7日内仍未改正的，甲方有权直接雇佣技术工人和劳务工人，相关费用由

乙方承担，乙方拒不配合的，甲方有权选择解除合同、更换服务方。

2、逾期未完工，每逾期一日，按合同金额的1%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同时乙方应继续履行

义务。逾期超过30日未交付工作成果，甲方有权解除协议，乙方除返还甲方已支付的费

用外还应向甲方支付相当于合同金额5%的违约金。

3、擅自终止协议，应退还甲方已支付的工作费用，并向甲方支付相当于合同金额5%的违

约金。

4、因乙方原因导致泄密，甲方有权终止协议并追究乙方人员法律责任。

5、乙方在施工过程中不按规范要求进行，被相关文物保护单位或监管部门提出通报批评

，甲方有权解除合同，造成损失由乙方全部承担。

5.3因本协议履行发生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未果，双方有权向项目所在地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解决。

5.4若乙方与该项目技术服务单位发生争议，由乙方与考古发掘技术单位自行协商解决，

与甲方无关。若因乙方原因导致项目推进受到影响，甲方有权追究乙方责任，据此解除

协议，由此产生的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

第六条其他

6.1甲、乙双方应指派工地代表各一人，其中，甲方委派人员 ，乙方委派人员

，负责及时协商解决施工中一切问题。

6.2甲、乙双方应本着积极配合、相互协作、精心组织、保证质量、按期完成的原则开展工

作，重大事项双方应共同协商解决。

6.3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双方履行完协议规定的义务后，协议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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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本合同一式捌份，甲方执伍份，乙方执叁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正文完----------------------------------



-----------------------签署页无正文------------------------

甲方： 乙方：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或委托代理人： 或委托代理人：

电话： 电话：

传真： 传真：

联系人： 联系人：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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